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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府规〔2019〕27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管委会，市级各双管单位，

市直各事业、企业单位： 

《加快建设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支持政策》

已经市十四届人民政府第 9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2019 年 10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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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支持南宁片区先行先试。原则上，重大改革创新优先在

南宁片区试点。今后区、市出台的政策，对企业、人才的支持力

度优于本支持政策的，按照“政策从优”原则普遍适用，并可根据

南宁片区创新需要在政策适用等方面进行合理突破。 

二、加大向南宁片区的放权力度。赋予南宁片区管理机构市

级经济管理权限，在经济调节、投资建设、行政审批等领域，除

确需市级行政机关统一协调管理的事项外，原则上授权或委托南

宁片区管理机构或所在地城区依法行使。 

三、深化南宁片区营商环境改革。实施“一网通办”和单一综

合窗口建设，实现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和“竣工即使用”。建立以信用

监管为支撑的事前承诺、事中分类评估、事后联动奖惩的监管制

度，推动联合监管、动态监管。 

四、统筹财力支持南宁片区发展。南宁片区产生的市本级地

方留成部分，全部用于南宁片区建设。设立南宁片区专项发展资

金，市本级财政按 5 年内安排不少于 10 亿元，同时统筹整合南宁

市本级各类专项资金，单列预算安排 30%—50%的资金，协同用

于南宁片区创新研发、人才引进培养、产业发展和产业设施建设

等。对特别重大的项目，南宁片区管理机构可采用“一事一议”的

方式给予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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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实施税收支持。对南宁片区内的鼓励类产业企业，按规

定享受西部大开发及北部湾经济区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（实

际税负 9%）。 

六、支持企业快速成长。对符合南宁片区发展定位的新设立

现代服务业（含国际贸易）和新兴制造业企业，年主营业务收入

达 10 亿元的，按企业类型最高给予南宁市实际经济贡献不超过

60%的奖励；达 50 亿元的，按企业类型最高给予南宁市实际经济

贡献不超过 70%的奖励；达 100 亿元的，按企业类型最高给予南

宁市实际经济贡献不超过 80%的奖励。 

对南宁片区年进出口额达 8 亿美元以上，或出口额达 4 亿美

元以上，且同比保持 5%以上增长的国际贸易企业，该年度一次性

奖励 200 万元。 

七、实施融资支持。对符合南宁片区发展定位的项目按不超

过贷款利息的 20%给予补贴，补贴年限不超过 3 年，单个项目补

贴累计不超过 500 万元。 

八、实施人才贡献奖励。对在南宁市缴纳个人所得税满一年

且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 30 万元以上（科研机构年度应纳税工资薪

金 20 万元以上）符合南宁片区发展定位的现代服务业（含国际贸

易）和新兴制造业企业或科研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（单

个企业或机构不超过 10 名，重点企业不超过 15 名），按照其个人

对南宁市的经济贡献 100%给予奖励。其中，港澳籍人才可选择按

照内地与港、澳地区税负差额给予奖励；外籍人才可选择按照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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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15%税负部分给予奖励。奖励金上不封顶，直接划入个人账户。 

九、创办“零费区”。符合南宁片区发展定位的现代金融、智

慧物流、数字经济、文化传媒等现代服务业，以及新兴制造业企

业，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外，在我市权限范围

内可以免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收。 

本政策未注明货币单位的按人民币计。本政策自 2019 年 8 月

26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五年（已注明实施年限的条款除外），由南宁

片区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和对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南宁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。 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各民主党派市委会，市工商联。  

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5 日印发 

 


